
北京市昌平区财政局文件 

政府采购行政裁决决定书 

昌财采裁字〔2024〕第 3-4 号 

投诉人：北京升洋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东路 2 号院 2 号楼（金源时代

商务中心 2 号楼）6 层 1 单元（A 座）7B 

法定代表人：汪中洋 

被投诉人：中天信远国际招投标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兴谷经济开发区 6 区 303-8 1 号

法定代表人：刁春泉 

采购人：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 

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西环路甲 68 号 



负责人：王卫国 

2024 年 6 月 24 日，我局收到北京升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投诉人”）递交的对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以下简称“采

购人”）、中天信远国际招投标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采购代理机构”）关于“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业务技术用房信

息化项目（四包：网络安全一体化）（项目编号：110114242102 

00015565-XMOO1 )"（以下简称“本项目”）的投诉书。经审查， 

本起投诉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我局予以受理。受理后，依

法进行了审查。2024 年 7 月 1 日，我局分别向被投诉人、采购

人发出《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及投诉书副本，各方向我局

提交了书面答复意见。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投诉事项：1．对质疑答复不满意；关于我公司质疑的参数

问题，据我们调查，当前市场根本没有 3 家厂商满足招标文件参

数；代理机构在答复中称市面上不少于 3 家制造商产品能够兄全

满足招标文件参数要求，却又不列明满足厂商的名称及具体产品

型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明确要求代理机构对质疑的

答复需要包含事实依据；市场调研是代理机构的行为，行为本身

不能作为事实依据。代理机构的敷衍答复是对我公司合法质疑权

益的严重侵犯。2．引导越级投诉，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

办法》第一章第六条规定，我公司本次投诉应由本级财政部门（即

昌平区财政局）处理；代理机构在答复中称如对答复不满意，可

以在答复期满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财政部提起投诉。误导我公司

到财政部投诉，财政部可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不予

受理我公司投诉，严重侵犯我公司权益。 



投诉请求：1．招标代理机构按照质疑答复内容，明确市面

上能够满足我公司质疑参数的制造商及对应的产品。2．招标代

理机构严格按照现行的法律法规，正确的引导质疑投诉渠道。对

错误答复进行更正。 

经调查查明： 

采购人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委托采购代理机构中天信

远国际招投标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采购

活动，预算金额为 23241. 360348 万元（人民币），其中第四包

网络安全一体化的预算金额为 3581. 470980（人民币）。2024 年 

5 月 20 日，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北京市政府采购网同时发布了

公开招标公告。2024 年 6 月 5 日，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北京市政

府采购网同时发布了更正公告，更正内容为采购文件。2024 年 6 
月 20 日，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北京市政府采购网同时发布了更正

公告，更正内容为项目延期，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另行公告通

知。2024 年 6 月 3 日，投诉人向采购代理机构递交了质疑函。2 
024 年 6 月 7 日，采购代理机构针对质疑函提出的问题向投诉人

作出质疑答复。2024 年 6 月 24 日，投诉人向我局提交了关于本

项目的《投诉书》。目前，本项目第四包尚未确定中标或者成交

供应商。 

关于投诉事项一 

1. 《招标文件》第五章采购需求 1.3 技术参数要求 1 社会资源

整合网与视频专网补全边界设备（万兆）1. 1 安全请求服务系统中

规定“#10．产品需支持将收到的消息体转为文件形式并传输并可

将收到的文件解析为消息体功能，提供公安部安全与警用电子产品 



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测试报告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澄清修改文

件》更正为“ #10‘产品需支持将收到的消息体转为文件形式并

传输并可将收到的文件解析为消息体功能，提供公安部妥全与警用

电子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测试报告或其他证明材料并加盖投

标人公章”。 

2 《招标文件》第五章采购需求 1. 3 技术参数要求 4 网络安全 

(1）公安网安全 1. 2 入侵防御中规定“5、产品内置不低于 13000 

条漏洞攻击识别特征，同时支持在控制台界面通过漏洞工D、漏洞

名称、危险等级、漏洞 CVE 标识、漏洞描述等条件查询漏洞特征信

息，支持用户自定义工PS 规则。（需提供产品功能截图证明及同时

具备 CMA 和 CNAS 标识的第三方检测报告，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澄清修改文件》更正为“5、产品内置不低于 13000 条漏洞攻击识

别特征，同时支持在控制台界面通过漏洞工D、漏洞名称、危险等

级、漏洞 CVE 标识、漏洞描述等条件查询漏洞特征信息，支持用户

自定义 'PS 规则。 （需提供产品功能截图证明及同时具备 CMA 和 C 

NAS 标识的第三方检测报告或其他证明材料，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3. 《招标文件》第五章采购需求 1.3 技术参数要求 4 网络安全 

(1）公安网安全 1. 12 日志审计中规定“3、支持Poc 测试工具一键

生成日志数据。 （需提供截图证明，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4. 《招标文件》第五章采购需求 1.3 技术参数要求 4 网络安全 

(1）公安网安全 1. 16 云内安全资源池中规定“#4、支持租户安全

资源的服务链配置，通过灵活选择源、安全服务节点和目的，完成

安全路径的自定义，安全服务节点的先后顺序可灵活调整，配里完

成后的安全路径可以在安全架构页面中以图形化的方式呈现。（需 



提供产品界面截图，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5. 《招标文件》第五章采购需求 1.3 技术参数要求 4 网络安全 

(2）视频专网安全 2. 2 安全管理平台中规定“4、支持挖矿专项检

测页面，帮助客户更好的应对日益严峻的挖矿风险，避免数据窃取

和监管通报，支持基于规则的本地挖矿检测和基于主动探测技术的

云端挖矿检测，以实现挖矿病毒的全面检测，支持挖矿实时检测播

报本地和云端的挖矿检测分析结果，支持基于攻击阶段展示挖矿主

机数量，便于掌握各阶段挖矿主机分布情况，支持以列表的形式展

示挖矿事件，包括最近发生时间、威胁描述、威胁定性、挖矿阶段、 

威胁等级、受害者 'P、攻击次数、威胁情报等信息（需提供截图

证明和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关于“挖矿专项检测”功能项相关的产

品检测报告，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澄清修改文件》更正为“ 

4、支持挖矿专项检测页面，帮助客户更好的应对日益严峻的挖矿

风险，避免数据窃取和监管通报，支持基于规则的本地挖矿检测和

基于主动探测技术的云端挖矿检测，以实现挖矿病毒的全面检测， 

支持挖矿实时检测播报本地和云端的挖矿检测分析结果，支持基于

攻击阶段展示挖矿主机数量，便于掌握各阶段挖矿主机分布情况， 

支持以列表的形式展示挖矿事件，包括最近发生时间、威胁描述、 

威胁定性、挖矿阶段、威胁等级、受害者工P、攻击次数、威胁情

报等信息（需提供截图证明和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关于“挖矿专项

检测”功能项相关的产品检测报告或其他证明材料，并加盖投标人 

公章 )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采

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

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一）就同一采购项目向供应 



商提供有差别的项目信息； （二）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

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等要求指向特定供应商、特定产品； 

（以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作为加分条件或

者中标、成交条件； （五）对供应商采取不同的资格审查或者评审

标准； （六）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或者供应商； 

（七）非法限定供应商的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或者所在地； （八） 

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规

定“采购需求应当符合法律法规以及政府采购政策规定的技术、服

务、安全等要求。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应当就确

定采购需求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除因技术复杂或者性质特殊，不

能确定详细规格或者具体要求外，采购需求应当完整、明确。必要

时，应当就确定采购需求征求相关供应商、专家的意见”。 

8．就采购需求经专家论证意见为“招标文件没有倾向性或排

他性，存在不少于 3 个品牌的产品满足采购需求，符合政府采购有

关法规要求”。 

9. 《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 （财政部令第 94 号）第十五

条规定“质疑答复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质疑供应商的姓名或

者名称； （二）收到质疑函的日期、质疑项目名称及编号； （三） 

质疑事项、质疑答复的具体内容、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四）告

知质疑供应商依法投诉的权利； （五）质疑答复人名称； （六）答

复质疑的日期。质疑答复的内容不得涉及商业秘密”。 

三、关于投诉事项二 



1．采购代理机构作出的《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业务技术用

房信息化项目（四包：网络安全一体化）质疑的答复》中显示“贵

公司如对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可以在答复期满后 15 个工

作日内向财政部提起投诉”。 

2. 《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 （财政部令第 94 号）第二十

一条规定“财政部门收到投诉书后，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 

审查后按照下列情况处理： （一）投诉书内容不符合本办法第十八

条规定的，应当在收到投诉书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书面通知投诉人

补正。补正通知应当载明需要补正的事项和合理的补正期限。未按

照补正期限进行补正或者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不予受理。（二） 

投诉不符合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条件的，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内书面

告知投诉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三）投诉不属于本部门管辖

的，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投诉人向有管辖权的部门提起投

诉。 （四）投诉符合本办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的，自收到投

诉书之日起即为受理，并在收到投诉后 8 个工作日内向被投诉人和

其他与投诉事项有关的当事人发出投诉答复通知书及投诉书副本”。 

以上事实，有投诉书、招标文件、投标文件、评审文件、质

疑函 答复函｛相关说时 专家意见等证据予以佐证 足以认定。 

我局认为．\ 

一、关于投诉事项一‘ 

根据现有材料未发现质疑参数问题存在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

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情形，且经专家论证，认为招

标文件没有倾向性或排他性，存在不少于 3 个品牌的产品满足采购

需求，符合政府采购有关法规要求。采购代理机构已根据《政府 



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 （财政部令第 94 号）第十五条的规定，对

质疑事项作出答复。投诉事项 1 不成立。 

二、关于投诉事项二 

采购代理机构告知质疑供应商向财政部提起投诉，未正确的引

导质疑投诉渠道，但不影响质疑供应商依法提起投诉的权利。根据 

《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 94 号）第二十一条第三

项的规定，财政部门收到投诉书后，经审查，投诉不属于本部门管

辖的，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投诉人向有管辖权的部门提起

投诉。投诉事项 2 不成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六条、《政府采

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 94 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

的规定，我局决定如下： 

驳回投诉。 

如不服本行政裁决，可在行政裁决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

内向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了、！ 也可在行政裁决决定

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北京市昌 J广么 b'_,：白提起行政诉讼。 

北 

20 ・ 旦’少 2 日 

此件主动公开 

北京市昌平区财政局办公室 
	

2024 年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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